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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医科大学顺德妇女儿童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妇幼保健院）

项目需求书

项目名称： 医疗设备计量器具周期检定/校准委托服务

202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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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采购内容

（一）项目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服务期限 总预算（万元）

1
医疗设备计量器具周期检定/校准委托

服务
1年 20

备注：报价包含人工、人员、检测设备、税费等完成项目的一切费用。

（二）项目清单（见附件），报价包含人工、人员、检测设备、税费等完成项目

的一切费用。

二、资质条件：

1．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

它组织。

3．若提供检定服务，需要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法

定计量检定机构计量检测授权证书（含广东省依法设置或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依法授权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

4．具备开展校准项目的有效资质证书。

5．在近三年的商业活动中无违法、违规、违纪、违约行为。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不接受转包、分包。

7．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

参加同一项目报价, 一经发现按废标处理并标记为不诚信供应商。

三、服务要求：

1.全院非强检医用设备计量检定及校准，设备清单参看附件。

2.对于检测过程中不符合技术规范要求的计量仪器，医院通过维修后再委

托服务方重新检测，服务方不重复收费。

3.在服务期内，对于检测清单外的项目和台件数，依据国家有关收费标准

执行。

4.在接到检定计划通知后 4个工作日内组织相关人员到现场进行检定、校

准服务。

5.所开展的检定、校准项目必须在其计量授权范围内，具有相应的资质，

由专业人员开展该项工作，严格依据国家计量检定规程/校准规范进行。

广
东
医
科
大
学
顺
德
妇
女
儿
童
医
院

（
佛
山
市
顺
德
区
妇
幼
保
健
院
）

广
东
医
科
大
学
顺
德
妇
女
儿
童
医
院

（
佛
山
市
顺
德
区
妇
幼
保
健
院
）



3 / 4

6.对于不能在现场检定/校准的计量器具，须现场告知我院专职人员办理

送检手续，由检测单位带回检测地检定/校准；带回检定/校准的仪器由

送检之日起，3个工作日（温度计及温湿度表须 5个工作日）完成检定

/校准，完检后安排人员把计量器具送回我院。

7.如我院的计量器具属检测单位未开展的检测项目，可经双方协议，由检

测单位代送至上一级检测机构进行检定/校准，完检时间以该检测机构

看具体情况回复为准，其检测费用按该检测机构的定价收取。

8.在完成检定/校准后，7个工作日内出具纸质检定或校准证书（特殊情况

可提供电子版证书）。

9.上门检定/校准的间隔时间为 2月一次。

10. 服务方检测过程中，必须保证检测操作按照操作规程，如因服务方人

员操作原因造成院方设备损坏或故障的，服务方承担所有责任，赔偿

院方对应全部损失。

五、付款方式：

服务周期内，服务方每季度汇总实际检测项目及数量报院方确认。检测服

务费按实际完成量以及双方议定的项目收费标准进行结算，院方年度内按 2 次

（上半年、下半年）向服务方支付服务费。

六、其他

1.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项目合同终止：

（1）本项目顺利完成。

（2）在本合同服务期内，因不可抗力的情形导致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

而由此导致毁损并造成的损失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3）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本项目合同的。

2.服务方不配合采购人和需求科室完成合同签订等工作。

七、评选参考标准：

序号 评分内容 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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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证照齐全、合法有效。 一票否决

2
公司 2022 年至今同类项目的业绩经验对比。

（以医疗单位业绩优先，每个 2分，最高 10 分）
10

3 计量检测服务整体方案的合理性，服务承诺内容。 25

4 计量检测资质。 10

5
计量检测服务响应时间、便利性和检定（校准）报告

时效性。
25

6 价格分 30

总分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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